炼铁部白灰二号窑窑体耐材维修技术协议
一、维修范围
1、窑头缩口耐材更换；

2、回转窑高温段窑衬更换，低温段在破除时视情况而定（窑衬厚度小于22cm的全部拆除更换），预计55米。

二、砌筑方式
1、窑头缩口采用窑口专用浇注料；

2、窑其余部位采用预制砖和浇注料混合砌筑方式（既：一行预制砖，一行浇注料混合砌筑）。
三、供方供货范围及包装、运输、装卸及储存
1、供方提供给2#回转窑维修用预制砖、窑口专用料等全部耐材材料，硅酸钙绝热板、硅酸铝纤维板、高强泥浆、包括锚固件（材质：0Cr25Ni20）等相关辅助材料。

2、供方提供的回转窑预制砖、耐火材料必须自己生产，必要时到现场进行确认；

3、供方负责回转窑的拆除、砌筑工作，砌筑所需的各种工具均由供方自备。回转窑拆除的废弃物由供方负责安排车辆清理出厂。

4、包装：耐火砖用木托包装，浇注料等散料用编织袋包装，为便于起吊浇注料采用吨包形式，其它材料采用适宜包装形式。包装有明确标识，包括名称、数量、生产单位及装箱清单。同时包装物必须具有良好的防雨防水性能。

5、运输费用由供货方负担，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及时发运。

6、供方应根据包装箱内所装物品特征与性能，提供保存、保管、防潮防水等说明文件，需使用方负责按说明保管。

7、供方应满足使用方根据现场施工情况所提的临时增补或减免材料要求，保证及时供货。如果由于供货时间或质量等不能满足施工要求而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由供方负责。

四、主要技术说明
1、供方负责根据使用方提供的相关图纸和施工范围内制定出详细合理的施工方案，必须保证24小时分班作业；

2、供方对所供材料保证能够满足回转窑活性石灰生产线的工况要求，保证正常工况条件如下：
（1）窑头缩口浇注料保质期：三年

（2）回转窑整体窑衬：三年

3、供方必须在接使用通知一周内将所有材料到齐，相关人员进驻厂区，具备开工条件；

四、考核办法
1、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供方必须无条件负责维修，同时承担相应的损失；

2、若因供方设计、生产、运输及包装等环节出现问题影响到开工，则供方对使用方相应的损失予以赔偿；

3、安全、环保、现场等方面的考核按照公司及炼铁部的相关管理制度执行。

五、结算方法
按照合同条款结算。
六、其它事项
1、供方在承包过程中因技术等问题不能适应使用方生产，使用方有权终止承包合同；

2、本协议是商务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企业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3、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